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案工作人員   年   月加班申請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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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
1. 加班應由計畫主持人(或單位主管)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，並於加班前填具「加班申請單」。
2. 勞基法第35條規定，連續工作4小時，應有30分鐘之休息。

3. 平日加班以不超過4小時為限。
4. 連續工作第六天為休息日，加班以12小時為限。
5. 連續工作第七天為例假，不得要求勞工出勤。
6. 國定假日加班以日計，最多12小時為限，時數請填寫8~12小時之間。
7. 選擇補休假者，補休假當日需依規定加保。
